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检查情况记录表

（四东）应急行记〔2025〕GMY029号
	被检查人基本情况
	名  称
	四平鑫鑫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220300550482825H

	
	联系人
	张焕宇
	联系电话
	13904348960

	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姓名
	杨富强
	行政执法证号
	07030224122

	
	姓名
	魏健恒
	行政执法证号
	07030224018

	检查时间
	2025年10月10日（14时00分）至2025年10月10日（16时00分）

	检查地点
	生产车间、内业

	检查情况
	1.不涉及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2.已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3.已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4.已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涉及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5.不涉及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和职业健康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6.已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7.已对安全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8.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9.已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10.已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11.不涉及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12.不涉及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安全问题；13.已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14.不涉及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的配备、维护、保养;15.不涉及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16.不涉及有限空间管理、粉尘涉爆工作；17.安全生产投入无发票支撑；18.部分教育培训无教案；19.隐患排查台账无整改责任人；20.特种作业人员台账无特种作业证件复印件；21.生产车间北门无限宽、限高标志；22.天车控制器未锁闭保护；23.抛丸机无防脱钩装置；24.抛丸机爬梯应加挂直梯护笼；23.乙炔气瓶软管老化龟裂；25.岗位操作规程未上墙；26.配电箱箱体与箱门未跨接、周围存在杂物；27.消防栓周围存在杂物；28.应清除气瓶存放处内配电箱。
被检查人：  张焕宇           2025年10月10日

 行政执法人员：  杨富强       2025年10月10日

行政执法人员：  魏健恒        2025年10月10日

	结果告知
	□通过行政检查

☑未通过行政检查

□其他


